

簽 於****　　　　　　　　　　          中華民國112年01月01日
主旨：為辦理「*****計畫-****子計畫」乙案，簽請核示。
說明：
1、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2年1月1日新北00字第  號函辦理。
2、 茲因。。。。。。。。。。。。。爰辦理研習（課程）。
（1） 研習（課程）內容：
（2） 研習（課程）名稱：。
（3） 研習（課程）性質：。
(判斷：屬例行性、常態性、連續性課程，授課對象為學生者為授課鐘點費
屬特殊性、專案性需求之活動；授課對象為師生或家長者為講座鐘點費
另教育局近日於核定文加註:『若為研習會、座談會或訓練進修，始得支領講座鐘點費，若為授課性質則依授課鐘點費規範支給，課程認定由承辦單位本權責認定』

爰建請務必再三檢視並清楚敍明究為何種鐘點費以避免各單位查核產生爭議!!)
（4） 研習（課程）對象：(例如學生或老師、學生及老師)。
（5） 研習（課程）時間：112年  月  日至   月   (或詳附件課表)
（6） 研習（課程）講師：某大學00教授(或詳附件課表)
（7） 研習（課程）地點：
3、 研習（課程）課表詳如附件，本案研習（課程）為外（內）聘講師，依研習性質講座(授課)鐘點費每節2,000元/420元(550元)，總時數***小時，總計費為*****元（詳概算表），經費來源由***計畫-講座(授課)鐘點費支給。
4、 另外聘講師如由遠地前來擬衡酌實際情況，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於概算表額度內覈實支給交通費，為配合課程擬需工讀費。。。。。。

擬辦：奉核准後擬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會辦單位： 
註記：簽署原則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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